
 
壹、招生班別與主辦單位： 

 

招生班別 招生主辦 
聯絡電話 

本校總機：07-5252000 
各系所招生簡章下載網址 

傳播管理碩士學分班第十五期 傳管所 分機4951 http://icm.cm.nsysu.edu.tw/ 

 

 

貳、修業規定： 

一、修讀學分： 

 

傳播管理碩士學分班 每學期至少修二學分，最多以九學分為限。 

 

二、擬開設課程：（當年度開設課程依本所網頁公告為主）。 

三、收費標準：碩士班每學分新台幣肆仟元正，雜費每學期貳仟元正（未來每學年學雜

費依該學年度新訂標準收費）。 

四、退費標準：依教育部九十一年五月十九日修正「大學辦理推廣教育計劃審查要點」，

學分班標準退費辦法如下：１、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學者，退還已

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七成。２、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

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３、在班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不

予退還。 

五、學分証明：修讀科目成績及格者，由本校發給推廣教育學分證明。 

六、學分抵免：若考入本校研究所碩士班，依法取得學籍後，各系所得依規定酌予採認

其已修及格之科目及學分。 

  

參、上課時間 

    配合本校行事曆，安排適當上課時間（本班為 99 年 9 月 13 日開學）。 

 

肆、報名方式及日期： 

一、報名方式：採通訊報名。 

二、報名時間：即日起至截止日(請參閱後附簡章訂定之截止日期)，所有報名資料以及

費用，請以掛號寄至本所。（郵戳為憑） 

三、郵寄地址：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七十號，國立中山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 

四、請於信封上註明報考班別。 

五、簡章索取方式：請逕上本所網頁下載：http://icm.cm.nsysu.edu.tw/ 

 （本所不另外提供紙本簡章） 

 

http://icm.cm.nsysu.edu.tw/


伍、報名資格、甄選方式、招生名額： 

 

班別 

傳播管理碩士學分班第十五期 

報   

名   

資   

格 

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及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學院

畢業得有學士或以上之學位，或具有報考研究所碩士班同等學力規定

之資格者。 

甄

選

方

式 

考 

試 

科 

目 

無 

資 

格 

審 

查 

審查項目： 

１、個人基本資料 

２、學歷證件影本 

３、工作經歷證明（含現職證明） 

 

各審查項目之比重分配，由主辦單位訂之。 

招生 

名額 
五十名 

備    

註 

洽詢電話：五二五二００轉四九五一 葉小姐 

相關事項可逕自本所網站查詢：http://icm.cm.nsysu.edu.tw 

報名日期：額滿為止﹝報名最遲截止日為九十九年九月六日﹞ 

報名後，資料經審查合格者，十日內，即通知註冊、繳費。 



陸、報考研究所碩士班同等學力資格認定標準 

一、報考研究所同等學力頇具左列資格之一： 

１、修滿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

院各學系規定年限，因故未能畢業。持有修業證明書，並經自學一年以上者。 

２、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各

學系肄業學生，未修習最後一年課程，持有修業證明書，並經自學或從事與所

學習學科相關職業二年以上。 

３、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專科學校畢業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專科學校畢業，持有

畢業證書者。但三年制專科應經自學或從事所習學科相關職業二年以上；二年

制或五年制專科經自學或從事所習學科相關職業三年以上。專科進修補習學校

結業，經資格考試及格者，比照二年制專科辦理。 

４、曾經高等考試或相當於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關類科驗格，持有及格證書者。 

５、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甲級技術士證資格後，曾從事工作經驗三年以上，持

有證書及證明文件者。 

６、以上１、２、３、４、５款之報考資格中，「自學或從事所習學科相關職業」年

限之計算，自持有大學修業證明書、專科畢業證書、特種考試及格證明書或甲

級技術士證書後起算，計算至九十八年入學之日止。 

二、軍警學院學歷依教育部核准比敘之規定辦理。 

 

柒、報名手續： 

１、報名資料頇由本人親自簽名。 

２、請將下列資料依編號順序，由上而下整理齊全，用迴紋針夾在左上角，裝入信封內，

以掛號郵寄至主辦單位。（請務必勾選選讀之班別）；如所寄資料不全，因而延誤報

名時間，由考生自行負責。 

３、繳交下列之各項證件： 

（１）一吋相片二張。（背面書寫姓名） 

（２）請繳交報名費壹仟元（請繳交現款或郵政匯票）。凡經報名者後，報名費不予

退還。 

郵政匯票抬頭：國立中山大學 

（３）填妥之報名表。（貼照片一張） 

（４）學歷證件影本。(請統一以A4紙影印) 

（５）工作經歷證件影本。(請統一以A4紙影印) 

（６）其他文件。（如榮譽證明、証照、考試及格證書等影本）、(請統一以A4紙影印) 

 

捌、附註： 

    報名時所繳交之備審資料經審核後，不論錄取與否，均留存各系所存查，不予退還。 

 



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院-傳播管理研究所九十九學年度學分班 

報名表（正表） 
                                             

個人基本資料 

姓    名   

 

半身光面照片 

粘貼最近一吋 

報考班別 

 

□傳播管理碩士學分班(傳管所)  

 

畢業學校 

（大專以上） 

學校：  

科系：                            畢業年月：     年     月 

服務機關（現職） 機構名稱： 

單位職稱： 

通  訊  處 公□□□ 

宅□□□ 

聯絡電話 公（  ）       手機 

 宅（  ）              

電子郵件信箱e-mail  

個人傑出事項 

（含曾獲得之榮譽 

、證照、考試資格等，

請選舉最多填寫五項） 

1. 

2. 

3. 

4. 

5. 

 

 

 

一.國民身分證影本黏貼處(正面) 

身份證字號務必清晰完整 

 

 

 

二.國民身分證影本黏貼處(背面) 

茲保證以上資料均確為本人所有，倘經發現與學經歷、服務年資等證明文件正本不符，本人願取消報名資格。 

報名者簽名：                            (限親筆簽名) 



 

傳管所九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課程表 
上課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9:10- 

12:00 
  

    

  

 

 

14:10- 

17:00 

   

 

 

 

 

公共關係

理論與實

務 

（管 2032） 

胡光夏 

 

<1:10- 

7:30> 

 

數位視訊

與公共廣

電制度研

究 

（管 2032） 

 程宗明

 

<1:10- 

5:00> 

  

 

 

18:20-

21:00 

 

地方媒體與

政治行銷 

（管 2032） 

蒯光武 

 

 
 

媒體人

力資源

管理 
（管 2032） 

陳以亨 

 
網路新聞

與傳播 

（管 2029） 

蒯光武 

 

媒體策略 

管理 

（管 2020） 

蕭元哲 

 

（專班與學

分班課程） 

  

傳播管理講座 

（管 4112） 

蒯光武、王慶寧 

 

<碩士班、碩專班

共同必選課> 

 
 

★「數位視訊與公共廣電制度研究」實際上課日期：9/18、10/9、10/30、11/20、12/11、1/1、1/15（均為週六下午），上課時段為：1：

10-5：00；另外有三次課外授課，時間另定，但是一定在週一到週五之間，不在週六。 

★「公共關係理論與實務」實際上課也在週六下午，但會與上述「數位視訊」課程錯開日期，日期另訂。上課時段為：1：10-7：00。 

★ 週五晚間的「傳播管理講座」，為上下學期均有開設之課程。其修課順序必須「先從上學期選修」，且要上下學期均修畢，方可取得

學分，往後若進入本所碩士班或碩專班就讀，也才能順利抵免該課程學分。 


